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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相关单位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及
消防安全保障条件要求

一、建筑工地相关单位消防安全责任落实要求
（一）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应明确双方在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方面的职责，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消防安全施工措施所需经费；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消防安全施工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设施和器材。
（二）施工单位要根据建筑工地规模和现场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建立健全消防管理责任制，按规定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项目消防安全管理机构与责任人员，制定并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编制有操作性的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方案并经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核加盖单位公章，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加强建筑材料管理，严把进场验收关，落实进场材料、设备报验制度，重点加强对易引起火灾隐患的装修和保温材料及电气产品的进场验收和检查，按规定抽查其防火性能及相关参数；加强对施工现场可能导致火灾等消防安全隐患的风险辨识和排查整治，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建筑工地实行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实行统一管理，并与各分包单位签订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消防安全管理内容和责任；分包单位负责分包范围内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并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不服从管理导致发生火灾事故的，由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一旦建筑工地发生火灾事故并有消防救援机构出动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应于30分钟内向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进行报告。
（三）监理单位要加强对施工单位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方案，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以及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消防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的审核检查，将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纳入日常安全巡视巡查范围，发现消防隐患应立即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情况严重的，应要求暂停施工并立即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改正或拒不停止施工的，应立即按规定向负责监管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四）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单位要结合消防查验等技术服务实施方案，协助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加强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等要求，重点做好临时用房、消防设施、消防车道、安全疏散和救援场地的技术指导。
二、建筑工地消防安全保障条件要求
（一）规范临时设施建筑布局
1.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中应标明消防车道、灭火设施、疏散通道等各项消防要素，或者设置施工现场消防总平面布置图。
2.现场办公区、生活区应独立设置，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活动板房与外电线路应保持安全距离，不得搭设在外电架空线路下方，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不得设置为办公、住宿等临时场所。
3.活动板房层数最多不应超过3层，每层建筑面积不应大于300m2；活动板房层数为3层或每层建筑面积大于200m2时，应设置至少2部疏散楼梯，房间疏散门至疏散楼梯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25m；单面布置时疏散通道净宽度不应小于1.0m，双面布置时疏散通道净宽度不应小于1.5m。不得采用封闭式外走廊，应确保消防通道、走廊和楼梯的畅通。
4.会议室、活动室等人员密集和荷载较大的房间应设置在底层，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厨房、浴室、变配电房、易燃易爆品仓库等应单层单独设置，不得与宿舍、办公用房组合建造（浴室仅有供水设施的可不受此限制）。
5.活动板房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必须为A级，活动板房的进场、安装、验收必须严格执行《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筑工地临时活动板房消防安全管理的通知》（桂建管〔2013〕94号）要求。
（二）提高办公生活区防火要求
1.办公、生活区应分别设置消防器材集中存放处，配齐灭火器、消防桶、消防锹、消防专用沙等消防设施，临时用房建筑面积之和超1000m2时应设置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2.宿舍应每层设置不少于2组×2具灭火器，成组放置于通道明显处，灭火器材应定期进行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功能完好。宿舍、办公用房门窗禁止安装影响逃生的栅栏等障碍物。工人宿舍区取暖设施应设专人管理，每间宿舍必须单设漏电保护器、过载保护器等安全装置，严禁明火取暖和电炉、电热毯取暖，严禁乱拉线路、乱接电气，严防火灾和触电事故。
3.空调等电气设备的220V线路应单独设置，并于室外设置专用接线端，做好防雨防潮措施。电气线路应采用铜芯电线或电缆，并用阻燃性PVC管或槽板明敷。每栋活动板房应单独设置用电控制箱。
4.临时建筑物内（生活区食堂除外）禁止使用电热器具和燃气用具，生活区食堂内使用电热器具和燃气用具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用电线路应由专业电工设置，开关、插座、灯具等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5.食堂厨房应使用合格厂家生产的电炊具，禁止使用瓶装液化气、柴油和生物燃油。
6.办公、生活区的临时用房内宜安装简易喷淋系统和可移动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7.办公、生活区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的，应配备符合要求的灭火器，推广使用具有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的智能充电设备。
（三）严格施工现场消防管理
1.脚手架工程、高空作业场所的安全密目网、安全平网，必须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具有阻燃性能的安全网。原则上不得使用竹笆片、木质脚手板等可燃材料的脚手板。密目式安全立网进场时，应对阻燃性能、耐贯穿性、耐冲击性进行见证抽样检测。
2.施工现场应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履行动火申请、现场查验、签发许可证及旁站监护程序。电（气）焊、切割、电工等建筑施工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进行电焊、气焊、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时，施工项目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现场监督，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必须旁站监理，并在现场配备必要消防安全防护器材。高空焊接动火作业下方需对易燃易爆物进行清理，并应设置接渣盆等措施防止焊渣掉落。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严禁明火。
3.易燃可燃施工材料和危险品必须按照规定集中规范堆放并设置标志牌，堆放处应远离火源。露天存放时，应采用阻燃材料进行全面覆盖。油漆间、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可燃材料堆放场、动火作业区等重点防火部位，每处配备不少于2个符合要求的灭火器。作业时应采取防火措施，配备足够的消防灭火器材。施工现场易燃可燃材料、危险物品和建筑垃圾以及障碍物等应及时清理，保持有序、规范、整洁、安全、文明的施工现场环境。
4.施工现场应设置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并保持通畅，满足消防车通行、停靠和作业要求。在建建筑内应设置标明楼梯间和出入口的临时醒目标志，视情况安装楼梯间和出入口的临时照明。地下室、楼梯间的临时照明设施应采用安全电压，推广使用LED低压灯带或灯具。重点防火部位和在建高层建筑的各个楼层，应在显著位置配备适当数量的手提式灭火器、消防沙袋等消防器材。
5.施工现场必须按规定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并按要求配备备用电源和备用水泵，保持充足的管网压力和流量；推广采用永临结合消防给水系统，不得将临时消防给水作为现场施工用水。根据在建工程施工进度，同步安装室内消火栓系统或设置临时消火栓，配备水枪水带，消防干管设置水泵接合器，满足施工现场火灾扑救的消防供水要求。消火栓泵应采用专用消防配电线路，专用消防配电线路电源应引自施工现场总配电箱的总断路器上端。消火栓泵的数量以及消防竖管的数量、管径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6.施工现场临电设施的设置应严格落实“三级配电两级保护”、“一机一闸一漏一箱”等规范要求；施工现场应建立用电管理专项制度，专业电工应持证上岗。施工现场使用的电气线路应具有相应的绝缘强度和机械强度，严禁使用绝缘老化或失去绝缘性能的电气线路。
7.原则上施工现场不宜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确需设置的，应严格按照办公、生活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有关规定执行，并与在建工程及材料堆场等保持一定的防火距离，配备适当数量的手提式灭火器、消防沙袋等消防器材。施工现场电动运输车、电动手推车等电动车辆的停放、充电管理应参照电动自行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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